附件1：

沂源二中2023年中考音乐特长生专业测试办法
一、测试项目 

我校2023年音乐类专业统一考试分为基础乐科、专业技能两部分，基础乐科包含视唱科目，专业技能包括声乐、器乐、舞蹈3个科目（专业技能选两项进行考试，但声乐为必选科目），考试的3个科目每科按照满分100分评分。专业技能考生必选声乐1项，器乐或舞蹈1项。考生的两项技能成绩中，成绩高者默认为技能1成绩，成绩低者默认为技能2成绩。

二、分值

考生总成绩=技能1×55%+技能2×30%+视唱×15%

三、测试要求
    1、声乐:自选歌曲一首，定调、清唱。 器乐：自选乐曲一首。除钢琴外，其他乐器自备。 舞蹈：自选舞蹈作品一个，伴奏带自备。 简谱视唱：视唱旋律一条，6-8小节。
    2、两项技能测试每位考生均限时4分钟。
    3、器乐不包括无固定音高的打击乐器、电子琴、吉他、竖笛等非高考乐器；声乐不包括通俗歌曲；舞蹈限独舞。

